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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‧主辦團体 
 亞特蘭大台灣同鄉會(ATAA). 

二‧目的 

2010 年亞特蘭大台灣同鄉會將設立至少三位優秀高中學生獎學金，每位$500，來鼓勵優

秀青年學生在科技和人文領域上繼續深造。培養在專業領域上的領導才能，和塑造青年的

模範表率。同鄉會將藉由頒發獎學金及獎狀來肯定優秀高中學生，以協助他們進入理想的

大學。 

三‧申請資格及評審標準 
同鄉會歡迎就讀十一年和十二年級的學生申請，申請人必須學業成績優良、品行端正、服

務傑出，並且計畫繼續研習科技或人文等專業。申請人父母親必須有兩年的亞特蘭大台灣

同鄉會會員資格(2009 及 2010). 申請人只能得獎一次，並且得獎人及父母親願意在得獎

後親自出席參加頒獎典禮。 
 
四‧申請手續 

申請人除了要填寫申請表格之外，須附送一份高中的全部學校成績單、兩封推薦函:一封

須來自被推薦人的正規學校指導教師，另一封來自課外活動導師，一份不超過 3 頁的短文

自傳包括描述求學計畫，學業成就及參與社區活動的摘要、以及一份SAT, ACT or PSAT報
告。申請表格及文件請寄給葉文書(Wen-Shu Yeh, 430 Saddlebrook Drive, Roswell, GA 
30075)，申請截止日期是 2010 年 8 月 15 日，過期恕不受理(如有特殊情況,請在截止日期

前一個星期以信通知)。 
 
五‧審核程序與頒獎典禮 

同鄉會理事成立並主持審核小組會議及遴選審核委員，審核委員由至少三至五位著名專業

人士組成。同鄉會理事，申請人的父母親及推薦人不得擔任審核委員，得獎名單將在 2010
年 9 月 15 日之前公布，頒獎典禮將在 2011 年 2 月同鄉會年會中舉行。 
 

六‧申請表格和聯絡人 
獎學金申請表格及相關的文件可以從亞特蘭大台灣同鄉會的網址(http://ataa.us)  

 下載。如有疑問請聯絡葉文書(Wen-Shu Yeh at 770-993-6169 or yehwc6690@att.net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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